附件3
[bookmark: _GoBack]企业引进人才做出突出贡献财政补助申报表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报日期：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	姓   名
	
	性别
	
	出生
年月
	
	民族
	
	（一寸彩照）


	毕业院校
	
	学历学位
	
	

	专   业
	
	专业技术职称
（职业资格等级）
	
	

	签订合同时间
	
	合同期限
	

	原工作单位及职务
	
	现工作单位
及职务
	

	人才类别
	
	申请补助
标准（元）
	

	主要业绩
和贡献
	



	企业意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
　根据《宁夏回族自治区支持企业引进和培养人才暂行办法》（宁人社发〔2014〕20号）有关规定，建议给予           万元财政补助。（大写：   万   仟   佰   拾   元整）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：（盖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

	市、县（区）
科技或经信或财政等
部门
意见
	   
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：（盖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

	市、县（区）
人社局
意见
	

                    情况属实，同意申报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：（盖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

	自治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意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根据《宁夏回族自治区支持企业引进和培养人才暂行办法》（宁人社发〔2014〕20号）有关规定，同意给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万元财政补助。（大写：   万    仟   佰   拾   元整）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


备注： 本表双面打印一式三份，自治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、市县区人社局、企业各存一份。

